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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种质资源圃规划与建设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农作物种质资源圃规划、设计与建设技术规范及要求。 

本规范适用于农作物种质资源圃的规划与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规范的引用而成为本规范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

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规范，

然而，鼓励根据本规范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

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规范。 

GB50300-2001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J50011-2001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3.1  种质圃 

种质圃是通过植株方式保存无性繁殖及多年生作物种质资源的田间保护设

施。 

4  建圃原则 

对于新建某一作物种质圃，需考虑以下几方面：① 该作物种质资源在农业

生产、育种及相关产业的重要性；② 该作物种质资源的遗传多样性以及丰富程

度；③该作物种质资源的濒危状况；④通过种子保存方式无法保持该作物种质资

源的遗传完整性；⑤该作物种质资源的收集、繁殖、保存技术基础是否具备等。 

在考虑上述几方面的基础上，对于属于中国特有物种的种质资源，应优先考

虑建圃；在建设新国家种质圃方面，应尽可能将生态习性近似的作物物种资源考

虑在内，即该地区有国家种质圃，则不宜建新圃。可在原有种质圃的基础上进行

扩建或增建，将生态习性近似的物种资源收集入圃保存。  

对于整个种质圃进行搬迁的，需经过同行专家的论证并报国家主管部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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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规划与建设要求 

5.1  圃址选择 

圃址应符合下列基本条件: 

① 位于该作物物种多样性较为丰富及适宜生长发育的生态地区。 

② 非地震频发地区，能够避开山体滑坡、洪水及风害等，且常年较少出现

冻害、旱害、冰雹、凝霜等灾害。 

③ 周围 3km 范围内无重大污染源，不是该作物主要病虫害的疫区；与该作

物具有同一病原菌的其他作物也应具有一定隔离距离。 

④ 该地块的土质、肥力和种植历史状况应有利于该作物长期的种植生长，

如应避免与同种作物及其近缘种之间的重茬。 

⑤ 交通便利且不缺水源。若位于城区应符合城市发展规划的要求。 

⑥ 依托单位应具有一定基础的研究机构，是该作物种质资源收集、保存研

究的优势单位，且具有建圃用地。 

5.2  功能圃的设置 

依据《农作物种质资源管理办法》第十八条“种质圃负责无性繁殖作物及多

年生作物种质的保存、特性鉴定、繁殖和分发”的有关规定及实际需要，种质圃

应建设保存圃、隔离检疫圃、试种观察圃、鉴定圃、繁殖圃、脱毒复份保存圃等

功能圃，且以建设保存圃为主。 

5.3  建设规模 

依据作物种类、种质数量、植株种植行距以及种质圃承担其他任务要求而定；

此外还应考虑未来发展需求，留足未来 10 年内可能新收集资源入圃保存所需土

地。 

5.4  绘制平面图 

圃址和规模确定后，应对建设用地进行测绘并绘制规划设计平面图，主要内

容包括：①地理位置图：标明圃的地理位置、方向、边际和面积，在此基础上画

出平面图。②平面图内容包括：各功能圃位置及面积，圃种植小区面积及圃单元

区数量；各辅助设施的位置及占有面积，包括田间工作室、库房、机井、供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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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排灌渠道等；周边围栏防护设施；道路主干道、机械作业或人工作业道路。 

5.5  保存圃 

该圃用于种质资源的长期保存，直至衰老更新，也常用作鉴定圃。。其基本

条件应能保证种质资源的健壮生长，避免出现生物学或人为混杂。占地面积根据

需要而定。不同作物对定植保存圃建设有不同要求。 

多年生牧草：以圃基本单元区（5m×4m ）为单元进行规划建设，圃单元区

隔离墙用 50cm（高）×10cm（厚）的水泥预制板修建，水泥预制板露出地面 5～

10cm。机械作业道宽 2～4m，人行道（观察道）60～80cm。 

果树类：对于一个圃内包含 2个以上树种的圃地，首先要对不同树种进行划

区。在同一树种内，以圃种植小区和圃基本单元区为依据进行规划设计。圃种植

小区的设计可以分为野生近缘种小区和栽培种小区，在小区内再根据种质的特征

特性以及利用习惯进行划分。每份种质的圃基本单元区的设计最好在同一行内的

相邻位置。圃种植小区和圃基本单元区之间不需要隔离。 

块根块茎类：块根块茎类种质资源的田间保存因每年都要进行播种、收获和

贮藏，同时还要考虑轮作问题，因此，种质圃建设面积至少应是本作物实际保存

用地的 3倍，以保证实施 3圃轮作，每年未利用的 2块圃地可种植绿肥或与该作

物不具有相同病原菌的其它作物。保存圃以圃种植小区和圃基本单元区为单元进

行规划设计，圃种植小区面积依据圃地面积和保存种质数量进行设计，圃种植小

区间设人行道（观察道）1.0m～1.5m，圃种植小区可以设计分为野生近缘种小区

和栽培种小区，在小区内再根据种质的特征特性以及利用习惯进行划分。圃基本

单元区可依据保存作物的特点和数量进行规划建设，如马铃薯每份种质保存 10

株，种植 1行，圃基本单元区设计为 3m×0.7m，圃基本单元区间不需要隔离。 

经济作物类保存圃建设要求可参照果树类，多年生草本类保存圃建设要求可

参照多年生牧草。以池（盆）方式保存种质的圃单元区规格见附录 7-A。 

5.6  隔离检疫圃 

隔离检疫圃一般要远离生产栽培区、保存圃 5km 以上，有条件的最好建在水

上孤岛或深山谷地，必要时应设网室，以防虫鸟传播病虫害。检疫圃占地面积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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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需要而定。 

5.7  试种观察圃 

专门用于种质资源的鉴定评价，通过鉴定评价、合并淘汰同物异名资源，区

分同名异物资源，掌握种质资源的基本特性，为种质资源入圃永久保存和分发利

用提供基础数据，并提供分类和定植排序的科学依据。对于某些作物，定植保存

圃也可作为鉴定评价圃。不同作物对定植保存圃建设有不同要求。 

果树类：对于以接穗类型引种的种质，可直接高接在成年树上，通过对其花、

果、枝、叶等植物学、生物学特征、特性的初步观察和种质来源的背景材料，剔

除同物异名种质，判定种质保存的价值。通过初步鉴定，具有进一步保存价值的

种质通过繁殖，方可定植在保存圃内。初步鉴定圃内要预留一定的成年植株供引

进种质的高接。在初步鉴定圃内种质的高接或定植数量不受限制。 

块根块茎类： 鉴定圃土质应具有当地代表性，前茬一致，肥力中等、均匀，

而且要远离污染、无人畜侵扰、附近无大树和高大建筑物，以保证幼苗和植株的

正常生长。鉴定圃周围应设置保护行和保护区。鉴定圃试验区面积设计要依据圃

地面积和鉴定种质数量（包括重复和对照）而定，试验区按种质的熟期和用途进

行划分，区组间人行道（观察道）1.0m～1.5m。区组内试验小区依据作物及鉴定

内容的相关要求进行设计，如马铃薯形态特征和生物学特性观测鉴定，试验小区

采用随机区组设计，4行区，2～3次重复，行长 3m～6m，行株距 70cm×30cm ，

鉴定种质及对照品种均采用脱毒种薯进行整播。 

多年生牧草和经济作物类：保存圃可作为鉴定评价圃。 

5.8 鉴定圃 

   对通过编目的种质进行系统的植物学、生物学和农艺性状评价；该圃通常于

保存圃为同一圃；对于需要特殊性状鉴定的种质，可以对拟鉴定种质再建立鉴定

圃，种质比较实验圃和抗性鉴定圃均为鉴定圃。 

5.9  繁殖圃 

用于扩大繁殖、更新以获得更大数量的种质植株以提供入圃保存和分发。繁

殖圃应选在没有种植过该作物或与该作物有连作障碍或有交叉感染病毒的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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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其他植物的土地，以确保苗木健康强壮。 

5.10  脱毒复份保存圃 

用于保存已经过脱毒处理和病毒检测的种质，使种质能够更加安全保存和提

供利用。一般脱毒植株复份保存在网室中，采用盆栽方式，保存的株数不少于2

株。 

5.11  围栏防护设施 

围栏：可用金属网栅或混凝土、砖石等材料建造，高度应高于 2m，并要求安

全、牢固、美观；围栏与资源种植行之间的距离在 2m 以上，不得显著影响小气

候。橡胶树、椰子树、枳、花椒树等作物种质资源圃亦可用防护林作围栏，与定

植保存作物有相同病虫害或可能引起交叉感染病害的植物不能作为防护围栏，围

栏植物与定植保存资源必须有一定间距，不得影响定植保存资源的正常生长。 

要保护好圃地周围植被，在不影响定植保存资源正常生长的情况下，在围墙

周围和干道边适当种植其他树种，以利生态平衡。 

防护林带（网）：橡胶种质圃的四周应设置防护林带。主林带宽 15～20m，副

林带宽 10～15m，主林带垂直于主风方向。重风害地区防护林网格面积控制在

0.67～1.0hm2范围；中风害地区为 1.67～2.0hm2，轻风害地区可在 2.0hm2以上。

也可采用几种树种行间混种形式，树种的选择要根据当地的气候等条件而定。  

5.12  辅助设施 

温室或大棚：主要用于热带或亚热带引进种质资源的越冬保存，如从南方引

入的芋、豆瓣菜、热带睡莲与王莲等水生蔬菜。这些种质资源可能会在冬季不适

应种质圃当地的寒冷气候而冻死或冻伤。因此，可在秋季就将植株移入温室或大

棚内安全越冬。 

网室：主要用于脱毒保存种质。有些作物不适应炎热的夏季，气温过高会死

亡。因此，应采取必要的降温措施。如以根茎越夏的豆瓣菜，在武汉地区夏季可

用遮阳网覆盖。多年生牧草育苗、抗性鉴定等需在网室内进行。 

田间工作室：工作人员休息、值班、看护等。 

库房：存放农机具、农药、肥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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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室：科研人员长期野外观察、鉴定评价。 

供电系统：配置满足整个种质圃的用电需要。 

排灌系统：机井、排洪沟、管道、喷灌系统等。 

道路：主干道、机械作业或人工作业道路。 

5.13  配套设备 

应配置必要的农用机械管理设备和种质资源日常检测设备。  

5.14  机构人员 

种质圃应配备专职人员，包括管理人员、科技人员和技术人员。人员要相对

稳定，并定期对他们进行业务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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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7-A 

（规范性附录） 

以池（盆）方式保存种质的圃单元区规格 

    作物 
方式 

保存圃单元区规格

(m) 

鉴定圃单元区规格

(m) 

水生蔬菜 莲藕 水泥保存池 3.0×2.0×0.5 6.0×5.5×0.5 

茭白    水泥保存池 3.0×2.0×0.5 4.0×2.5×0.5 

芋 水泥保存池 3.0×2.0×0.4 4.0× 2.5×0.5 

水芹 水泥保存池 2.0×1.5×0.5 3.0×2.0×0.4 

菱角    水泥保存池 3.0×2.0×0.8～1.0 6.0×5.5×0.8～1.0 

芡实 水泥保存池 6.0×5.5×0.5～1.0 11.0×6.0× 0.8～1.0

荸荠 水泥保存池 3.0×2×0.5 3.0×2.0×0.5 

慈姑 水泥保存池 3.0×2×0.5 3.0×2.0×0.5 

豆瓣菜 水泥保存池 2.0×1.5×0.5 3.0×2.0×0.5 

蒲菜 水泥保存池 3.0 ×2.0 ×0.8～1.0 3.0×2.0×0.5 

莼菜 水泥保存池 3.0 ×2.0×0.8～1.0 4.0× 2.5×0.8～1.0 

蕹菜  旱地保存 3.0×2.0 

睡莲 水泥保存池 3.0 ×2.0×0.8～1.0 4.0× 2.5×0.8～1.0 

蒌蒿 水泥保存池 2.0 ×1.5 ×0.4 3.0 ×2.0×0.4 

多年生牧草 水泥保存池 5.0×4.0 5.0×4.0 

小麦野生近缘植物（以根茎

繁殖为主） 

水泥保存池 
6.0×0.7 6.0×0.7 

野生花生 水泥保存池 4.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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